第四章  采购内容、技术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采购内容
（一）.项目名称：石泉县零工市场运营服务
（二）.采购预算：464000.00元
（三）.服务内容：
1.常态化到企业或用工主体调查走访，征集就业岗位信息，宣传就业创业政策。
2.为求职人员推荐岗位，组织求职人员与用工主体对接洽谈，开展送工上门服务。
3.常态化开展招聘服务活动，积极开展现场招聘和直播带岗活动。
4.积极在安康智慧人社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开展线上业务应用办理，指导用人单位注册使用安康智慧人社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5.深入镇村、移民搬迁社区收集零工人员信息，了解零工人员就业意愿、技能水平，为精准开展岗位推荐、职业培训、职业指导、政策咨询提供依据。
6.常态化更新岗位信息，并及时宣传发布；
7.做好就业服务跟踪，收集服务过程、服务结果印证资料，建立就业付档案资料。
（四）.服务目标：通过专业化运营服务，规范零工市场管理，搭建零工求职者与用工企业的高效对接桥梁，提升就业服务质量，推动安康智慧人社公共就业服务一体化平台推广应用，助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落实政府购买就业公共服务相关要求。
二、服务范围及核心要求
本项目服务范围涵盖零工市场日常运营、招聘活动组织、就业服务提供、企业平台推广四大核心板块，具体要求如下，所有量化指标为最低要求，供应商需承诺完成且可提供有效佐证材料，未达到最低标准将视为履约不合格。
（一）零工市场日常运营服务
1. 建立标准化运营管理体系，制定完善的运营服务方案、组织架构、人员岗位职责及各项管理制度，确保零工市场有序运转，服务流程规范、高效，符合政府购买就业公共服务相关规范要求。向用人单位宣传就业政策、搭建招聘平台、保障用工服务，向劳动者提供求职登记、就业创业指导、专场招聘、岗位推荐等专业化服务。免费为零工人员提供饮水、简餐、手机充电、阅读、休闲等便民服务。零工市场工作人员至少3人，线下每日运营时间不少于8小时（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 配备零工市场工作人员至少3人，负责零工市场日常值守、场地维护、咨询接待等工作，为零工求职者、用工企业提供便捷的基础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饮水、休息、信息指引、政策咨询等），营造温馨、有序的服务环境，人员配置及聘用资料需按要求报备，上岗前需提供相关资质及无犯罪记录证明备案。
3. 建立健全服务台账，对所有服务事项、服务对象、服务结果进行详细记录，做到台账清晰、数据准确、有据可查，定期整理归档，接受采购人及相关监管部门的检查、审计，服务过程中获得的相关数据及素材归采购人所有，供应商需履行保密义务，未经允许不得对外发布或使用，保密义务长期有效。
（二）招聘活动组织服务
1. 服务期限内，至少组织开展各类零工招聘活动28场次，其中线下招聘活动（含现场招聘会、专场招聘会等）不少于18场次，线上招聘活动（含直播带岗、线上专场等）不少于10场次，合理分配活动频次，确保每月均有招聘活动开展，满足零工求职者与用工企业的常态化对接需求，活动组织需符合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相关要求。
2. 招聘活动组织需规范有序，提前制定活动方案，明确活动主题、时间、地点、参与企业、岗位信息等内容，做好活动宣传、场地布置、现场组织、秩序维护等工作，确保活动效果，每次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活动总结、现场照片、参与企业名单、求职人员登记信息等佐证材料，接受采购人核查。
3. 招聘活动需聚焦零工群体特点，重点对接餐饮、家政、保洁、搬运、临时劳务等零工岗位，积极邀请本地合规用工企业参与，确保岗位信息真实、合法、有效，杜绝虚假招聘、违规招聘行为，严格落实用工合规相关要求。
（三）就业服务提供
1. 服务期限内，为零工求职者、用工企业提供各类就业服务不少于1900人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求职登记、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用工咨询、简历优化、政策解读（就业扶持、社保保障等相关政策）等，全面覆盖零工就业全流程服务需求，符合政府购买就业公共服务的服务范围要求。
2. 实现成功就业（含灵活就业）人数不少于600人，就业认定标准为：求职者与用工企业签订劳务协议/劳动合同，或达成口头用工协议且有实际上岗记录，供应商需提供就业人员名单、用工协议（或就业证明）、薪资发放记录等佐证材料，确保就业数据真实可追溯，定期向采购人上报就业服务进展情况。
3. 建立就业跟踪服务机制，对成功就业人员进行跟踪回访，回访率不低于50%，及时了解就业情况，协调解决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升就业稳定性；对未成功就业的求职者，持续提供岗位推荐服务，直至服务期限结束。
（四）安康智慧人社公共就业服务一体化平台推广
1. 服务期限内，完成不少于100家本地用工企业注册并激活使用安康智慧人社公共就业服务一体化平台，确保企业完成平台实名认证、信息完善，并能通过平台发布用工信息、查询求职人员信息、办理相关就业服务业务，推动平台与零工市场运营服务深度融合，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相关要求。
2. 制定平台推广方案，通过上门指导、线上培训、现场宣讲等多种方式，向企业讲解平台功能、操作流程及相关优惠政策，协助企业完成注册、激活及使用操作，确保企业能够熟练运用平台开展用工相关工作。
3. 建立平台推广台账，详细记录企业注册信息、注册时间、激活状态、使用情况等，每月向采购人提交平台推广进展数据报告，确保推广数据真实、准确，可通过平台后台数据及企业反馈进行核查。
三、服务质量要求
1. 服务态度：运营人员需热情、耐心、专业，对服务对象的咨询、诉求及时响应，响应时间不超过2个工作日，杜绝推诿、敷衍等行为，提升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满意度不低于90%。
2. 数据真实性：所有服务数据（招聘场次、服务人次、就业人数、企业注册数量等）需真实、准确，严禁虚报、瞒报、篡改数据，若发现数据造假，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供应商相关责任，同时将其不良行为纳入政府采购信用评价体系。
3. 合规性要求：服务过程中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采购人的各项管理规定，规范用工信息审核、就业服务流程、平台推广行为，杜绝违法违规操作，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相关要求。

